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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稽查局是否具有收缴发票的权力？
答：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发票管

理办法》的规定，对违反发票管理办法及税
收征管法行为的纳税人，税务机关作为发票
的主管机关有权收缴其发票，停止向其销售
发票。这里的税务机关涉及稽查部门及税收
征收管理部门，由于在正常的税收管理中，
发票的供应和管理权属于税收征收管理部
门，只有当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拒不接受稽
查局依法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或税务行政
处罚决定时，可以由稽查局收缴其发票。

2.问：税务机关检查调增的企业应纳税
所得额能否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查增应纳
税所得额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处理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年第 20号)规
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的规定，税
务机关对企业以前年度纳税情况进行检查
时调增的应纳税所得额，凡企业以前年度发
生亏损、且该亏损属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允
许弥补的，应允许调增的应纳税所得额弥补
该亏损。弥补该亏损后仍有余额的，按照企
业所得税法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检
查调增的应纳税所得额应根据其情节，依照

《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或处
罚。

3.问：非企业法人的独立核算分公司产
生的亏损如何弥补？

答：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
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8〕28号）规定，不
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由总机构负责进
行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统一计算企业
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税额。因此，分
支机构的亏损已汇总到总机构统一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分支机构不再单独弥补亏损。

4.问：我公司是一个县级市的小额贷款
公司，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村
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4
号）的有关规定，我公司能享受这些税收优
惠政策吗？我公司在计算营业税时，应纳税
所得（利息收入）能否扣减我公司在金融机
构借款的利息费用？

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
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4
号）规定，（1）自 2009年 1月 1日至 2013年
12月 31日，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
收入，免征营业税；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
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 90%
计入收入总额；（2） 自 2009年 1月 1日至
2011年 12月 31日，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
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由银行业机构全资发
起设立的贷款公司、法人机构所在地在县

（含县级市、区、旗）及县以下地区的农村合
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金融保险业收入
减按 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3）本通知所称
由银行业机构全资发起设立的贷款公司，是
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批准，由境内商业银行或农村合
作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专门为县域农民、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贷款服务的非银
行业金融机构。

综上，如果你公司是由银行业机构全资
发起设立的贷款公司，并经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成立，专门为县域农民、农业和
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贷款服务的非银行业金
融机构，就可以享受有关优惠政策。不符合
上述条件就不能享受上述优惠政策。

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规定，在计算营业税时，应以利息收入全额
计税，不能扣减在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费
用。

尊敬的纳税人：
根据浙江省地方税务局的统一安排，我局

将对《浙江地税信息系统》软件进行全面升级，
为保障您的合法权益，确保我局信息系统平稳
升级，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升级时间
2011年 11月 23日 16：30至 2011年 12月

1日 8：30，升级期间，《浙江地税信息系统》服务
器将停止运行，浙江地税因特网办税服务系统

（http://www.zjds-etax.cn/，以下简称“网税系
统”）也同时关闭。

二、注意事项
服务器关闭期间，县地税局各税务分局办

税服务大厅、县行政服务中心地税窗口、县工商
局各税务登记窗口只提供受理服务，待《浙江地
税信息系统》（龙版）软件上线运行后，再录入系
统办理。具体注意事项如下：

（一）登记服务方面
1.服务器关闭期间，县地税局各税务分局

办税大厅、县行政服务中心地税窗口、县工商局
各税务登记窗口对纳税人申请税务设立登记、
变更登记、停复业、扣税账号变更等涉税事项，
只提供受理服务。

2.在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受理的企事业
单位的登记立户、社保参保等业务相应停办，届
时，企事业单位的各项社保费扣缴等业务也同
时停止。

3.根据外出经营管理的相关规定，《外出经
营管理证明》需在有效期内及时缴销，请持有

《外出经营管理证明》的纳税人，对有效期截止
日期为 11月 30日前的《外出经营管理证明》在
11月 20日前分别到各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缴销
手续。

（二）发票服务方面
1.在服务器关闭期间，地税各办税服务大

厅暂停发票的购领和缴销服务。

2.因服务器关闭的影响，从本公告之日起
至 2011年 11月 20日，符合购领条件的纳税人
可一次性领购两个月使用数量的发票。

3.使用地税普通发票开票软件以及建筑
业、销售不动产项目管理软件的纳税人，请于
2011年 11月 23日 16时前完成已开具发票数
据的上传工作。11月 23日 16时以后开具的发
票数据，在 12月 1日后上传，首次上传时，同时
做好电子文档的备份，以便主管税务机关核对。

4.对纳税人尚未缴销的已失效发票，请务
必在 2011年 11月 20日前到主管税务机关办
理缴销手续。

5.12月 1日后，《地税普通发票开票软件》
等由地税提供的客户端软件在登陆时一般会自
动升级，如由于安全级别设置等原因无法自动
升级的，请登录网税系统（网税龙版）首页栏的

“各类下载”—“其他下载”中进行下载升级。
（三）申报开票服务方面
1.请纳税人于 2011年 11月 23日下午 16：

30前完成本月税（费）的申报缴纳业务，服务器
关闭期间，对上门办理的纳税申报、门征开票、
外来建筑报验开票等涉税事项，地税办税服务
大厅只提供受理服务。

2.服务器关闭期间，对上门办理房产交易
涉税事项且资料齐全的，地税窗口给予受理并
留置纳税人联系电话，待 《浙江地税信息系
统》 （龙版） 正式启用后，再逐一电话通知办
理，停办期间受理的业务，交易价格仍按原规
定执行。

3.纳税人在 12月 1日后登陆网税系统时，
请选择登录界面上的【网税龙版】登陆。

4.12月 1日后发现原有网税系统用户名和
密码不能使用的，请纳税人携带税务登记证副
本和单位公章前往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大厅
获取注册码，重新注册用户名和密码。

5.12月 1日后，因浏览器安全级别设置较

高而无法自动升级数字证书签名控件的，请登
录网税系统（网税龙版）首页栏的“各类下载”—

“其他下载”中下载“网税系统龙版数字认证签
名控件安装包”并安装。

6.12月 1日后通过网税系统（网税龙版）报
送财务报表时，请注意财务报表数据的准确性
和完整性，避免因勾稽关系出错，影响相关业务
的办理。

（四）表单下载及文书受理服务方面
1.在服务器关闭期间，对纳税人上报的各

类涉税文书，资料齐全，填表正确的予以受理，
并发放《税务文书领取通知书》，待《浙江地税信
息系统》（龙版）正式启用后予以补录办理。

2.系统升级后，部分涉税表单的内容和格
式进行了变更，纳税人可登录网税系统（网税龙
版）首页栏的“各类下载”中进行下载。

三、咨询联系
纳税人如有疑问或在服务器关闭期间确有

紧急事项的，可拔打以下咨询电话：
（一）税务分局：
1.第一税务分局：0575—86621050

86022667
2.第二税务分局：0575—86162803

86162812
（二） 县行政服务中心地税窗口：0575—

86230479
（三）地税普通发票开票软件客户端软件技

术支持：
1.新 昌 弘 立 合 伙 税 务 师 事 务 所 ：

0575-86380215
2.新 昌 县 信 安 达 税 务 师 事 务 所 ：

0575-86039822
系统升级期间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二○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根据 《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进

应用房地产评估技术

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

征 管 工 作 的 通 知》

（财税[2010]105号）、

《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关

于确定 〈税友龙版〉

第一批试运行应用单

位的通知》 （浙地税

函 〔2011〕 155号）、

《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实行新昌县房

屋交易最低计税价格

管 理 办 法 的 通 知》

（新政办发 〔2010〕 19

号） 规定，我局已委

托新昌县正平房产评

估事务所对新昌县存

量房产进行重新评估，

从 2011年 12月 1日

《税友龙版》 上线运行

起，新昌县房屋交易

最低计税价格按调整

后的标准执行。

特此公告。

2011年 10月 31日

为积极响应县纪委发出的“勤奋学习我带头”系列活动，全面加强财税文化建设，活跃机关文化
学习，10月 24日，县财政局地税局方圆读书俱乐部举办“阅读经典红书 激发工作热情”主题演讲比
赛。

此次演讲比赛，由各科室、分局、会计核算中心等 9名选手参加，各参赛选手以歌颂党的光辉历
史和丰功伟绩，颂扬党的先锋模范作用为主要内容，充分展示了财税人爱党、爱国的赤子情怀和爱岗
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

（通讯员 卢炳槐 摄）

新昌县地方税务局关于《浙江地税信息系统》软件升级有关事项的公告

县财税局举办“阅读经典红书 激发工作热情”主题演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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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实行网上报名，于 2011年 11月 1
日至 2011年 11月 10日登录浙江省财
政厅会计报名网 （网址：http://kjbm.
zjczt.gov.cn），按网上报名系统的要求进
行报名及交费；自助报名点：新昌信安
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二楼 （节假日除
外）。联系电话：86041200。

新昌县财政局
2011年10月24日

关于2012年度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报名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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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图摄影热线雅图摄影热线

专业产品摄影，画册制作
电话：8622837286886666

地址：新昌大道中路23号至25号二楼

举报热线举报热线

新昌县地方税务局
打击制售、收受、使用假发票
举报电话：86023635

为使政府为民办实事工作更能体现人民群众
的愿望和要求，更加贴近群众的切身利益，提高政
府工作透明度和群众满意度，经县政府同意，现向
社会公开征集 2012年县政府民生实事工作，请广
大群众、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积极提出意见建议。
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征集时间
自通告之日起至 2011年 11月 15日止。
二、征集范围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

公共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公共安全、环境保护、交通
管理、“菜篮子”工程等方面民生实事工作内容。

三、征集方式
1.登录“中国·浙江新昌”政府门户网站（www.

zjxc.gov.cn）的“民意征集”栏目进行网络留言；
2.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zjxcdck@163.com；
3.信函至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督查科（地址：

新昌县南明街道人民中路 190号，邮编：312500），信
函日期以邮戳为准。

四、征集要求
1.征集的实事工作是县人民政府工作职责范围

内,群众普遍关心、迫切需要解决、受益面广的工作，
并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当年能完成或取
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

2.意见建议要写明民生实事工作的名称和具体
内容。

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 O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向社会公开征集
2012年县政府民生实事工作的通告


